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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进校园 护“未”成长路

本版组稿 臧秋花

“圆桌审判”彰显温情
法庭教育挽救少年

□通讯员 朱雪静

本报讯 近日， 淮阳区人民法院郑集人民法庭将
法庭“搬”进陈风学校，成功调解一起涉未成年人不当
得利纠纷。 这场聚焦感化与教育、联动家庭与学校的
特殊庭审，成为一堂生动的法治实践课，以司法温情
为迷途少年点亮回归正途的明灯。

2025 年 3 月， 未成年人常某与王某因一时冲动，
盗走了潘某放在车内的现金及香烟。 因二人的行为未
达刑事立案标准， 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并安排至陈风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同年 6 月，潘某将
常某、王某及其法定代理人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各项损失共计 5000 元。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认为，本案涉案金额虽不
大， 但关键在于如何引导未成年人真正认识错误、重
塑规则意识，并唤醒其家庭的监管责任。 为减轻司法
程序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影响，法院决定将庭审设在陈
风学校，并邀请学校教师、民警、涉案未成年人及其父
母共同参与，打造一堂直观、温情的“法治实践课”。

庭审现场未设置传统的对立席位，而是采用圆桌
会谈的形式，营造了温和的沟通氛围。 法官与教师、民
警协作，从行为后果、法律责任与道德底线等多方面，
对两名未成年人进行耐心疏导。

法官一句“孩子，一时的错误不可怕，但必须学会
承担责任”，既有严肃警示，又饱含期待，深深触动了
两位少年。 常某与王某随后主动承认错误，其父母也
深受触动，当场向原告全额返还不当得利款，并承诺
履行好家庭教育责任。 最终，案件以调解方式圆满解
决，实现案结事了、教护融合。

本案通过圆桌审判、多方参与的方式，生动诠释
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 下一步，
淮阳区人民法院将继续延伸审判职能，深化判后帮教
与家庭教育指导等机制，让法治之光持续照亮青春成
长之路。

买卖合同起纠纷 法官调解促和解
□通讯员 张慧

本报讯 近日，郸城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
起买卖合同纠纷。 承办法官通过耐心细致地沟
通与专业的法律引导， 促使对簿公堂的原告孙
某和被告董某当场握手言和， 实现了案结事了
的良好效果。

据悉， 孙某在郸城县某农贸市场经营水果
批发生意。 2024 年 12 月，董某在孙某处购买水
果并出具欠条一份， 该欠条载明：“今欠孙某货
款 25500 元， 定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 17 时前
结清。如未按时结账，一切后果由董某承担。”此
后，董某支付了部分货款，但仍拖欠 11500 元未
支付。孙某多次催要无果，遂诉至郸城县人民法
院，请求判令董某支付剩余货款 11500 元。

承办法官受理该案后， 第一时间梳理案件
脉络，厘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考虑到
该案事实清楚、双方争议较小且标的额较小，且
双方存在长期水果批发生意往来， 承办法官秉
持能调尽调、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原则，组织
双方到庭进行“面对面”调解。调解中，承办法官
向当事人分析双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引导双
方互谅互让。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董
某分两期偿还拖欠货款。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当
场握手言和。

郸城县人民法院通过调解， 不仅实质性化
解了矛盾纠纷，保障了孙某的合法权益，也维系
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实现了定纷止争的良好效
果， 为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注入法治
力量。

□通讯员 刘士豪 文/图

本报讯 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增强未成年人法
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太康县人民法院员额
法官、独塘乡快乐小学法治副校长史红珍及干警张冲
霄一行前往独塘乡快乐小学，为学生们开展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普法教育宣传。

“你们知道什么是违法犯罪行为吗？ ”“遇到电信
诈骗该怎么办？ ”在快乐小学的操场上，史红珍一行充
分依据小学生的认知特点，以“小故事讲透大道理”为
核心思路，生动活泼的语言和真实案例，通过情景模
拟、互动问答等方式，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法律知识。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参与。
史红珍一行还向师生们发放了精心制作的《青少年法
治宣传手册》，帮助学生们进一步巩固所学法律知识，
增强法治观念。

下一步，太康县人民法院将持续推进“法官+法治
副校长”送法进校园活动，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
治屏障，充分展现法院在延伸司法服务、参与社会治理
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构建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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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10871478，声明作废。

2025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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